「美國商會2008年台灣白皮書」產業議題與回應
十八、交通運輸
	議題
	建議事項
	主管單位

辦理進度暨未來處理方向

	1.車輛安全標準
	1.台灣的車輛研究測試中心(ARTC)並無測試設備與技術以執行認證測試，此舉間接造成符合美國聯邦政府機動車輛安全標準(FMVSS)的車輛導入台灣市場的障礙。
	交通部(路政司)
依據交通部2008.4.28核定「美規車型申請少量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作業原則」規定，FMVSS標準符合性檢測報告得由審驗機構或交通部認可相同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之檢測機構辦理檢(監)測合格後出具，故交通部並未限制僅能向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ARTC)提出申請，對於ARTC並未具備FMVSS標準檢測能量之項目，車輛進口商或製造商亦得向其他經交通部認可之23家檢測機構辦理檢(監)測。

	
	2.開放中國零組件供應商可直接向台灣車輛研究測試中心(ARTC)申請安全證明(不需經陸委會同意)，以減少製造商與供應商的時間與成本負擔。
	交通部(路政司)
1.依交通部所訂「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規定，國內外完成車或其裝置之製造廠，均可依規定向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提出申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審查報告，經審查合格後核發審查報告，故對於現行車輛零組件進口之來源地，交通部尚無特別禁止事項規定。

2.至於申請審驗報告倘有大陸地區之個案申請者，涉及兩岸事務及經貿認證處理事宜，基於政府施政整體性考量，交通部將另行彙徵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經濟部意見，俾依據參辦。

	2.降低車輛貨物稅

	建議降低車輛貨物稅，調整範圍如下：
1.小客車：引擎c.c.數小於2000cc 者，由25%調降至17.5%；引擎c.c.數大於2000cc者，由30%調降至22%。
2.小型貨車：引擎c.c. 數小於2000cc 者，由15%調降至7.5%；引擎c.c.數大於2000cc者，由15%調降至7.5%。
	財政部(賦稅署)
1.查車輛課徵貨物稅原意，係鑑於政府為改進交通，每年須投入大量經費從事交通建設，對使用公共道路之機動車輛課徵貨物稅，尚屬公平。同時臺灣地小車多，為緩和交通擁擠，以課稅方式抑制車輛之成長，亦有必要，故對車輛課稅，除考量稅收因素外，主要尚有節約能源及環境保護等目的。
2.依據世界各國貨物稅發展趨勢，已逐漸轉變為對影響健康(如菸酒)、耗用能源及矯正外部性不利效果(如水泥、汽車、油氣類)之貨物課稅，基於國家財政需要及環境保護目的，目前尚不宜降低車輛之貨物稅。
3.又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38條之1規定，各級政府、立法機關制 (訂) 定或修正法律或自治法規，有減少收入者，應同時籌妥替代財源。本案建議降低車輛貨物稅，必須修正「貨物稅條例」，依照上開規定，在無替代財源下，尚無法採行。

	3.建立進出口信用補貼制度

	1.仿效澳洲、南非及菲律賓政府的成功案例，提供稅金補助措施，整車與零件的出口得以累計於「進口貼補信用證明(IRCCs)」中，並藉以折讓整車與零件的進口稅金。建議之信用補貼機制範例如下：
年份

退稅或減稅(每車/新台幣)
2008

12,500
2009

12,500
2010

10,000
2011
7,500
2012
5,000

	經濟部(工業局)
鑑於提供稅金補貼措施恐違反WTO貿易規範，能否請美方協助提出澳洲、南非及菲律賓補貼措施未違反WTO補貼規範之證明相關資料，俾提供經濟部作為政策參考依據。

	
	
	

	
	2.建議與東協、歐盟、北美自由貿易區或澳洲、紐西蘭以及中國簽署自由貿易協定(FTA)或區域性自由貿易協定(RTA)，減少出口貿易壁壘。
	經濟部(貿易局)
1.全球經貿整合發展快速，各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蔚為趨勢，台灣沒有理由被排除在這種趨勢之外。我國將持續推動與重要經貿伙伴簽署FTA，除了2002年行政院所核定，推動與美國、新加坡、日本等國洽簽FTA外，我們也注意到歐洲商會呼籲台歐簽署FTA。未來，台灣將採取開放態度，擴大經貿發展格局、合理減少管制、健全經濟體制，以全面和世界接軌。

2.馬總統與業界座談時倡議推動兩岸簽署「綜合經濟合作協議」，協議內容將包括金融業登陸、投資保障、避免雙重課稅及兩岸爭端解決平台等，牽涉範圍甚廣；此外，該協議定位、架構、運作機制、諮商議題範圍、諮商方式等涉及整體大陸政策，有待行政院陸委會進行整體規劃。

3.由於兩岸政府中斷聯繫多年，缺乏互信基礎，為順利推動兩岸簽訂經濟合作協議，宜先建立善意互動。經濟部初期將針對馬蕭競選政見有關「開放陸資來台投資生產事業」及「適度鬆綁對大陸投資的40％淨值比例上限及產業別的投資限制」進行檢討，為兩岸進一步合作營造空間，未來則配合行政院整體大陸經貿政策規劃適時推動。

4.亞洲是未來全球經濟發展重心，我方將積極參與亞太區域合作，進一步加強與主要貿易夥伴的經貿關係，全面融入東亞經濟整合，並對東亞的和平與繁榮作出積極貢獻，重點工作包括：

(1)強化與東協各國經貿互動，並促進雙方經貿高層官員互訪。
(2)結合產官學力量，推動東亞區域整合，邀集東亞各國產官學界參與，為形塑涵蓋台灣之制度化區域經濟整合，凝聚共識。
(3)經由各種管道積極參與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活動。
(4)促進與東南亞產業合作交流，建構雙方交流平台，布建合作網路，經由我與東南亞國家貿易、投資與交流，進而推動與東協間之區域經濟結合。
(5)持續協助廠商東南亞布局。

	4.建制「出口貨物事後報關」制度
	1.建議分階段實施此制度：

(1)第一階段先由已與海關簽署策略聯盟業者、績優廠商或保稅廠商出口之貨品，以及策略聯盟快遞業者所承攬之快遞出口高價貨物。

(2)待實施一段時間後，再行檢討是否擴大實施及適用對象。
	財政部(關稅總局)
財政部於2007.1.17以台財關字第09605500181號函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略以，鑑於世界關務組織刻正積極推動「全球貿易便捷與安全之標準架構〈WCO SAFE〉」要求出口商或其代理人在貨物裝櫃或裝載於運輸工具前，應向海關申報，本建議制度恐與該標準架構之精神有違，基於情勢之變更，本建議案之實施應暫緩辦理。俟我國海關因應上開標準架構，檢討現行通關程序，簡化報單之申報項目，以及其實施情形後，再行研議是否推動辦理。

	
	2.希望先推動國內相關關務安全措施與國際接軌–如世界關務組織(WCO)下的「全球貿易安全與便捷標準化架構」(SAFE)，再落實事後報關制度。盡快提出確切的落實計畫時程表。
	財政部(關稅總局)
1.關稅總局為導入WCO SAFE，於2007.1.4至 2007.2.27 期間密集邀請財政部關政司指導召開工作小組會議計5次，分別討論各子計畫書規劃事宜，並於2007.2.27將「主計畫」、「跨國海關預先電子資訊交換子計畫」、「貨櫃運送安全封條完整子計畫」、「提升行動化通關服務環境子計畫」、「優質企業認證子計畫」及「宣導教育子計畫」計6冊計畫書草案完成，並於2007.3.1以台總局徵字第0961004571號函報財政部。

2.惟財政部考量國際趨勢之演變，於2007.4.12以財政部台財關字第09605501570號函裁示本計畫暫緩擬定執行策略，理由如下：

(1)按目前WCO 170會員國中雖已有144會員國表達採行SAFE之意願，惟SAFE架構係理論性概念，執行本計畫尚有執行面問題待發現及解決，似應待相關實驗計畫執行經驗，供各國作為訂定執行策略之依據(包含我國)。

(2)多數中小企業無法達到目前WCO所設定之AEO資格條件，而我國中小企業對貿易之貢獻不容忽視，WCO仍未能尋得解決此問題之方法。

3.據此，財政部將去(2007)年度定位為準備及規劃年，以更嚴謹之態度推動，持續密切注意國際間對本架構之推動情況予以充實調整，關稅總局辦理WCO SAFE導入計畫持續配合財政部規劃辦理，2008年度之工作重點為國內之AEO認證制度及進出口管理單一窗口之規劃。
經建會(法協中心)

1.WCO SAFE架構係以「境外管制」(由相對出口國海關進行查驗)為核心，該架構並無「事後報關」相關說明。目前海關配合研擬之AEO(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優質企業)相關規範，亦無「出口貨物事後報關」類似考量。
2.歐盟及美國已(將)實施之資訊預報作業，並未將快遞貨物業排除；倘此，承運人既須符合目的國之資訊預報要求，其於起飛前報關應無困難。

	5.全面開放跨關區連線報關
	1.對出口商全面採行「跨關區連線報關」制度。
	財政部(關稅總局)
1.對於全面開放跨關區報關，因全國各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均持反對意見，認為將影響報關業員工之就業，宜採漸進式之逐步開放政策，經建會前舉辦協調會即決議：「跨關區連線報關作業將由自由貿易港區先行推動」。

2.海關目前已有「空運出口貨物跨關稅局一段式通關作業」、「進口貨物跨關區進儲保稅倉庫一段式通關作業」、「科學園區、加工出口區進口保稅貨物一段式通關作業」等便捷通關措施，對廠商進出口貨物之通關作業，亦可達到跨關區連線報關之效果。

	
	2.儘速研議「擔保額度」於各關區可共同使用並研議完整配套措施。
	財政部(關稅總局)
關稅總局已於2005.5.19以台總局徵字第09410056351號令訂定「先放後稅及彙總清關通區擔保作業規定」，並自2005.8.1起施行稅費通區擔保制度，已達「一處擔保、全國使用」之便民目標。

	6.放寬對快遞貨物重量之定義
	建議廢除快遞貨物之尺寸、重量及限價規定，與國際慣例接軌。
	財政部(關政司)

有關研議廢除快遞貨物之尺寸、重量、限價規定之可行性一節，財政部關稅總局已分別於2008.3.27及2008.4.1函請駐美國、日本、瑞士、義大利、法國、德國、捷克、西班牙、比利時、英國、馬來西亞、澳大利亞、韓國、菲律賓、紐西蘭、越南、新加坡、泰國等外館處協查，俟駐外單位函復後，再研議其可行性，預計於2008年底前完成研議。

財政部(關稅總局)

1.有關建議廢除快遞貨物之尺寸、重量、限價規定，與國際慣例接軌乙節，依現行「快遞貨物通關辦法」對尺寸、價格並未限制，只對每件(袋)限制70公斤以下。

2.每件重量限制之理由：快遞貨物通關作業方式，係於貨物進倉後送上輸送帶，經x光透視方式處理。若未對每件(袋)重量加以限制，對貨物送上或卸下輸送帶會超出工作人員之能力負荷，延緩通關時間。
3.關稅總局已著手蒐集主要國家對於快遞貨物通關之相關規定及控管機制，俟彙整各國實際作業狀況後，再研議廢除重量限制之可行性。

	7.允許第三國籍的航空業者參與營運台日包機業務
	建議政府對台日包機業務的數量加以管制，或允許第三國籍的航空業者亦可參與包機營運。
	交通部(民航局)

1.台日間旅客包機係依據台日航約規範營運，係由業者就市場需求自行視其營運能量經營各包機航線，因此政府不便就包機業務予以數量管制。

2.有關開放第三國籍航空業者參與營運包機乙節係屬第七航權，然環顧世界各國截至目前為止所簽訂之航權協定，仍少有交換第七航權，我國目前亦尚未與各國交換第七航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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